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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身心

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交通服務實施辦法」訂定本校「亞洲大學身心障

礙學生交通費補助實施要點」（下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目的在提供本校具視障、肢障、身體病弱、多重障礙及其他等行動

不便、確實無法自行上、下學學生交通補助。 

三、申請資格（須兼具下列3項條件）： 

(一)具學籍，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文件。  

(二)未於學校住宿。 

(三)身心障礙類別及程度達無法自行上下學。  

四、申請原則與審查作業程序如下： 

(一)學生入學時，經專業評估確認學生確實無法自行上下學，名單造冊備

齊。 

(二)經評估符合申請資格之學生名冊，於每年10月30日前經本校特殊教育

推行委員會進行審查通過，並報教育部完成經費申請，名冊留校備

查。 

(三)經審查通過之學生應檢具申請表(附件)及身心障礙證明文件等提交至

學務處辦理核撥事宜。 

(四)審查資料留存校內備查。 

(五)符合資格學生於就讀期間如障礙狀況無異動，免重新進行審查及申

請。 

五、補助原則： 

(一)補助額度：每名學生每學年補助8,000元(每學期4,000元)交通費，經



費由當年度核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

計畫之交通費」項下支付。 

(二)補助期限：每學年度1年為限，自申請日翌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六、補助限制及特殊案例處理： 

(一)交通費核定後，入住學校宿舍者，自次月起停發補助。 

(二)交通費核定後，因故休學、退學或開除學籍者，自次月起停發補助。 

(三)障礙狀況異動而致有交通服務需求之學生，得提至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進行審議。 

七、補助申請遇有疑義，身心障礙學生得以向資源教室提出意見，遇有爭議時

可依循亞洲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申訴流程辦理。 

八、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學年第  學期亞洲大學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申請表 
                                                                                   114.10.17版 

學生

姓名 

                    學系 

      年       班 

                  （組） 

學號                        

聯絡

電話 

 
e-mail 

 

戶籍

地址 

 
聯絡地址 

 

目前

上學 

交通

方式

及交

通工

具 

 

檢附

資料 

                                                                           

□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證明文件 

□      張收據，申請補助交通費共         元整。 

                                                      申請人簽名：              ：                  

審核 

結果 

1. □經    年    月     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查通過，符合申請資格。 

2. 目前是否在學校住宿：□是□否。 

3. □審查通過，每學期補助4,000元整。 

 

承辦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1.請備妥資料交至資源教室完成申請程序。 

2.對身心障礙學生所補助之上下學交通費，係依特殊教育法第33 條第4 項定，

以符合條件之自然人為補助對象，非因提供對等勞務而發給酬勞，屬政府贈與

性質，依所得稅法第4 條第1 項第17 款規定，免納所得稅。 

 

 

 


